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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安局辅警招聘公告 
 

 

为适应首都公安工作发展和规范加强辅警队伍建设需要，北京市公安局西

站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使用公安辅警人员。公安辅警人员是由公安机关直接指

挥管理，受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指派，协助民警从事治安巡逻、社区防范、交通

管理、视频监控等工作的专职辅助执法人员，不具有人民警察和国家公务员身份，

不行使人民警察职权。此次经考试确定招录使用的辅警人员与北京市公安局委托

的劳务派遣公司依法订立劳动合同，并派遣到北京市公安局相关下属机构辅警岗

位上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报考条件 

（一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 

（二）自愿从事公安辅警工作，具有忠诚、奉献、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服从组

织分配； 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心理素质、纪律观念较强，能够保守工作秘密； 

（四）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并通过招聘体检； 

（五）能够胜任岗位要求，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； 

（六）本人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或被开除公职的记录，并能够按照时限要求通

过政审且政审合格； 

（七）本人没有不适合从事辅警工作的其他问题； 

（八）能够使用电脑等日常办公设备。 

二、招考方式 

此次公安辅警报考人员按照本公告规定报名后，统一参加面试、体检、政审、

岗前培训等相关招考环节。 

三、报名办法 

1.本次辅警人员招聘由有关机构统一组织报名的方式进行。报名时间为 2011

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0 日，报考考生按要求填写报名表，统一提交。 

2.实行告知承诺制。考生报名时，须按照公布的报考条件和岗位要求，如实

申报。报考人员应对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负责，如个人填报信息失真，不符

合报考条件和岗位要求，一律取消报考资格。 



2 

四、用工方式与劳务派遣机构 

本次面向社会招录公安辅警人员采取劳务派遣形式，即确定招录的辅警人员

与北京市相关公安部门委托的劳务公司按规定程序订立劳动合同，派遣到相关辅

警岗位工作，试用期为 2 个月。 

五、招聘程序 

（一）测评考核。 

（二）面试。 

（三）体检政审。 

六、招聘岗位说明 

招聘单位 工作岗位 人数 薪资待遇 

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 视频监控 男 135 人、女 36 人 

1、试用期满转正后人均月

收入 2000 元~2500 元（含 个

人缴纳三险一金），有节日

补助、绩效奖金等，工作满

一年，有工龄工资，并根据

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

同步调整。 
 
2、按国家、北京市法律法

规及劳动派遣协议规定，缴

纳养老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、

医疗五项社会保险及住房

公积金。并附加补充医疗保

险。 
 
3、部分单位提供住宿，可

缴纳成本费用享受用工单

位提供的集体伙食。 
 
4、其他待遇。 
统一配备辅警制服。 
根据国家法律享受带薪休

假。 
定期开展辅警人员岗前、在

岗、专项教育培训。 

北京市公安局燕山分居 
治安巡逻 31 人 

社区防范 17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监区医疗管理处 视频监控 男 20 人、女 4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分局 

治安巡逻 10 人 

社区防范 6 人 

交通协管 6 人 

警犬训导 6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铁路工程公安局 
治安巡逻 男 40 人 

监控岗位 10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西站分局 
治安巡逻 男 90 人 

视频监控 30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铁道建筑公安局 

视频监控 女 4 人 

内部保卫 男 20 人 

治安防范 男 36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 巡逻防控 120 人 

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窗口服务 30 人 

 

 

 


